
德高望重 肝胆相照

——记市政协原副主席谭雄

1996 年 12 月 4 日，是北海解放四十七周年纪念日。在这
一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日子里，笔者不禁怀念起于该年 11
月 4 日故去的市政协原副主席谭雄。他在北海解放那天，在
扑灭一场大火中，为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了一件大好事。
那是 1949 年 12 月 4 日早上，解放军如神兵天降，一下子便
把国民党残兵赶到龙王庙海边，双方当即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上午 9时许，一辆停放在民权路的装有汽油的军用汽车中弹
爆炸，大火马上殃及民权路西面的民房。尽管商会的消防队
已全部出动抢救，但当时巷战还未停止，被烧的第一间屋很
快焚毁。这时谭雄在救火的人群中挺身而出，为了解决救火
用水，他指挥几位工人果断地推倒离火灾处不远的“普治药
房”屋后水井外的围墙，以利取水。然而，火势还是没有控

制下来，这时谭雄振臂高呼，愿出 2000 元花红（当时的西贡纸币）奖给救火的有功之
人，正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场可能焚毁整条街的熊熊烈火终于被扑灭了。在这
场灭火战斗中，谭雄功不可没。

谭雄（二排右一）于 1956 年到广州市参加广东省政协会议期间，与合浦专区和北海的政协委员在黄花

岗合影留念。一排右二为苏健今（北海名中医、书法家）；右四为湘文菲（北海著名的粤剧名伶）。

谭雄是南康人，青少年时代从事织布和卖布，到了中年开织布厂，至解放前，成
为北海纺织界的资本家。他为人正直，解放后奉公守法，为国家、为社会做了很多好



事。如在建国之初，带领工商界人士捐款修建博爱路和文明路；筹款建人民电影院；
组织文娱活动，宣传爱国守法；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积极参与捐款购买飞机大炮；认
购和推销建设公债，以及领导工商业者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中做了许多有益的
工作。

由于谭雄热爱党和社会主义，且工作卓有成效，他先后被推选为市政协副主席、
广东省政协委员、市民建和工商联副主席等职务。1957 年他受市委统战部和广东省政
协委派到北京，列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聆听毛主席作《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这使他感到无上光荣。然而到了下半年的 8月他却被
划为右派，随后去农场劳动，到地角采石筑海堤。尽管当时的处境艰难，谭雄却很想
得开，他把这一年自己在政治地位上的急剧变化，自讥为“朝为座上客，暮作阶下囚”。
1960 年他被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做了十五年的售货员直到退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谭老又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

谭老平日爱看书报，有时也执笔著文，《北海文史》曾发表他的一篇题为《我是怎
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的文章，这既是他的自传，又是他真诚信赖和紧跟共产党走的
真实写照。退休后的谭老，还积极参政议政，他写的提案大部分得到有关部门的采纳。
1996 年 7 月 9 日，市委在市政府小礼堂召开一次民主党派会议，90 岁高龄的谭老从家
里步行到会场听报告，并认真做笔记，这使笔者深受感动。谭老逝世后，市政协、市
委统战部的有关领导以及生前好友，对其家属进行了慰问，并参加了追悼会，向这位
德高望重、一生与党肝胆相照的老人作最后的告别。

谭雄（左三）于 1959 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列席会议期间，与部分代表在北京万寿山合影留念。


